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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环验〔2017〕43号
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郑州沃尔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
年产3万套轮辋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
环保验收申请的批复

郑州沃尔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上报的《郑州沃尔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套轮

辋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》及附送的《郑州沃尔德

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3万套轮辋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监测报告》）收悉。该项目环保

验收事项已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期满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

项目位于新密市曲梁镇岗牛村（租用郑州市华豫耐火材料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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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闲置空地）建设年产 3 万套轮辋加工生产线项目，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由河南朗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。主要生产工艺

包括原料外购（钢板等）-下料裁剪-卷圆压平-对焊-扩口-打孔-

压合-焊接-酸洗等前处理-电泳-烘干-喷漆-烘干-成品。郑州市环

境保护局于2016年 10月 31日对该项目环评进行了批复（郑环审

〔2016〕160 号），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新密市环境监测站于2017年 4月 11日至 12日和 7月 5日

至 7 日分两次对该项目工程内容及环保设施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

现场验收监测和检查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同步投入使用。

生产负荷大于75%，符合验收条件。
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废气

焊接烟尘经5台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；喷漆房废气经 3

个水旋式喷漆室+3套活性炭吸附装置+3根 15m高排气筒处理；2

个喷粉室共安装 4套过滤装置+2根 15m高排气筒；烘干房进出口

设置集气罩+1套催化燃烧装置+1根 15m高排气筒；酸雾经全封闭

集气罩+1套酸雾吸收塔+15m高排气筒排放；燃气热水炉燃烧废气

安装 1套水喷淋塔+1根 15m高排气筒；烘干室固化炉燃烧废气安

装2套水喷淋塔+2根 15m高排气筒；食堂安装净化装置1套；

（二）废水

实现了“清污分流、污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。生活污水及生产

废水经厂区内污水处理站（处理规模不小于 7t/d）处理全部回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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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生产，不向地表水体排放。

（三）固体废物

钢板、型钢废边角料、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于废品收购站。

磷化渣及钝化渣、结晶盐、生活垃圾收集后运往垃圾中转站。危

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

的单位处置。

（四）噪声：高噪声设备采取了厂房隔声等隔声降噪措施。

（五）卫生防护距离内没有学校、住宅、医院等环境敏感建筑。

三、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1.废气监测结果。喷漆废气外排颗粒物、二甲苯浓度、排放

速率均可以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

2 二级标准限值要求：VOCs 浓度、排放速率达到《工业企业挥发

性有机物排放监控标准》（DB12/524-2014）表 2 标准限值要求。

电泳漆及面漆烘干外排废气中二甲苯浓度、排放速率均达到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：

VOCs 浓度、排放速率也可以达到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监

控标准》（DB12/524-2014）表 2 标准限值要求。酸洗工序外排废

气中硫酸雾浓度、排放速率均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1台 2t/h 燃气热水锅

炉外排废气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

2燃气锅炉标准限值要求。2台固化炉外排废气中烟尘、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达到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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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DB41/1066-2015）表 1 其他炉窑相关标准要求。静电喷涂工序

外排废气中颗粒物浓度、排放速率均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
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厂区无组织排放

颗粒物浓度、硫酸雾浓度均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表 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厂区无组织排放VOCs

浓 度 满 足 《 工 业 企 业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监 控 标 准 》

（DB12/524-2014）表 2标准限值要求。

2.废水。该项目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各项监测因子

均符合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》（GB/T19923-2005）

表 1 中“洗涤用水”标准限值要求，处理后污水全部回用于生产

工序，不外排。

3.噪声：该项目厂界噪声昼夜监测结果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；

2 个敏感点界噪声昼夜监测结果均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4.总量控制。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批复指标要

求。

四、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

该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

应的环境保护设施，经验收合格，准予该项目主体工程正式投入

生产。

工程正式投运后应做好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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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严格执行国家对危险废物的相关管理规

定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“五联单制度”。

项目日常环境监察工作由新密市环保局负责，郑州市环境监

察支队负责巡查督查。

2017 年 9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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